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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文件 

 

青财采〔2019〕88 号               

 

青浦区财政局关于贯彻执行《财政部关于促进

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区级主管预算单位、街道办事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

境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38 号）有关要求，构建统一开放、

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，现就促进本区政府采购领域公平

竞争、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事项，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区级主管预算单位、街道办事处应组

织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，按照财库

〔2019〕38 号第一条所列明的重点清理和纠正问题进行排查，

并将清理结果于9 月20日前报送我局。 

二、各镇人民政府在制定涉及市场主体的政府采购制度办法

过程中，应严格执行公平审查制度，未经公平竞争审查的，不得

出台。 

三、各采购人应按照财库〔2019〕38 号第三条有关优化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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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活动办事程序、细化采购活动执行要求、规范保证金收取和退

还、及时支付采购资金、完善对供应商的利益损害赔偿和补偿机

制的具体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对政府采购项目的执行管理。 

四、各采购人应积极探索采购意向公开，为逐步推进相关公

开工作做好准备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附件：1．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有关规定和做法的清

理结果 

2．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

的通知（财库〔2019〕38 号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浦区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青浦区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3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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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有关规定和 

做法的清理结果 

（区级主管预算单位、街道办事处填写） 

 

一、本部门、本单位是否存在妨碍政府采购市场主体公平竞

争的有关规定和做法？ 

□是 

□否 

二、若选择“是”，请填写以下表格： 

序号  文件名称  具体规定或做法的内容 清理措施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

联系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
 

 

请于9 月20 日前将清理结果反馈我局（城中西路38号 区财

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科59732119），逾期将视为无相关需清理的规

定和做法，谢谢配合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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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有关规定和 

做法的清理结果 

（镇人民政府填写） 

 

一、本镇是否存在妨碍政府采购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有关规

定和做法？ 

□是 

□否 

二、若选择“是”，请填写以下表格： 

序号  文件名称  具体规定或做法的内容 清理措施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

联系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
 

 

 

请于9 月20 日前将清理结果反馈我局（城中西路38号 区财

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科59732119），逾期将视为无相关需清理的规

定和做法，谢谢配合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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